
关于拟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医疗仪器设备产业园项目（首开区）一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拟批复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医疗仪器设备产业园项目（首开区）一期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为保证审批意见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一、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境影响评价机构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对策和
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中原医学科学城国际医疗仪器设备产业园项目（首开区）一期
	中原医学科学城孙武路以西、黄海路以北
	河南省航港国康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冠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项目位于中原医学科学城孙武路以西、黄海路以北，总占地面积71738.28m2，总建筑面积123623.85m2。主要建设9座标准化厂房、1座仓储物流中心、1座综合楼、1座120m3/d的污水处理站（处理工艺“格栅+调节池+水解酸化池+缺氧池+好氧池+二沉池+消毒池+清水池”），配套建设污水、给排水、燃气、电力、绿化等设施。项目总投资51158.99万元，其中环保投资643万元。
	1.废气。施工期，严格按照《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2025年蓝天保卫战实施方案》（郑港环委办〔2025〕2号）等文件要求加强施工管理，落实各项扬尘污染防治措施。运营期，污水处理站废气密闭收集后引入1套生物滤池除臭装置处理后经1根15米排气筒排放。

2.废水。施工期，施工废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施工现场，综合利用不外排；施工人员生活废水通过市政污水管网排入港区第三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运营期，落实雨污分流、污污分流。脱水机压滤废水和冲洗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废水与员工生活污水一并经园区废水总排口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港区第三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3.噪声。施工期，应采取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施工工地的噪声管理、设置隔声屏障等降噪措施。运营期设备产生的噪声经采取安装基础减振、消声、隔声等降噪措施后达标排放。

4.固废。施工期，建筑垃圾、弃土、生活垃圾收集后及时回收或清运。运营期危险废物收集暂存后交有资质单位处理，一般固废合理处置，生活垃圾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项目建设情况分别于1月12日、1月27日、1月29日至2月23日在商都网进行了网络公示、期间分两次在河南经济报进行了项目信息公开，同时在项目所在地周边公众易于知悉的场所进行张贴公示，3月3日在商都网进行了报批前全文公示。至公示截止日，未收到与工程环境保护有关的公众反对意见。


    二、听证告知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上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生态环境和城市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服务办公室
    联系电话（传真）：0371-60890276  

    通讯地址：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政务服务中心
